附件1
增值税优惠政策申请资料
	项目
序号
	优惠项目
	申请资料

	一、免征增值税项目

	1
	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出具的办园许可证等证明材料。
3.物价主管部门核准收费的批准或备案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4.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2
	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养老院提供民政部门核发的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其他养老院类的养老机构提供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或出具的从业认定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3
	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
2.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4
	婚姻介绍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婚姻介绍服务证明材料。
3.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5
	殡葬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6
	残疾人员本人为社会提供的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原件及复印件。
3.个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7
	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8
	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物价主管部门核准收费的批准或备案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普通学校办学许可证，或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学校经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或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经省级及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或技师学院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4.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9
	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学校勤工助学管理服务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
3.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10
	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开展相关业务合同、协议原件及复印件或相关业务证明材料。
3.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11
	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在自己的场所提供文化体育服务取得的第一道门票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12
	寺院、宫观、清真寺和教堂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13
	行政单位之外的其他单位收取的符合《试点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条件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国务院、财政部，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基金或收费的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3.所收款项已经全部上缴财政的缴款书原件及复印件。
4.已开具票据存根。

	14
	个人转让著作权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著作权登记证明、个人转让著作权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15
	个人销售自建自用住房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房管部门或国土部门出具的自建证明材料。
3.房产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个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出售住房合同及收入证明材料。

	16
	2018年12月31日前，公共租赁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出租公共租赁住房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办或确定为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的相关证明材料。
3.与住房保障对象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价格规范证明材料。

	17
	台湾航运公司、航空公司从事海峡两岸海上直航、空中直航业务在大陆取得的运输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企业与台湾航运公司、航空公司签订的从事海峡两岸海上直航、空中直航业务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3.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 的原件和复印件，许可证上注明的公司登记地址在台湾。
4.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经营许可”或依据《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和《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规定，批准经营两岸旅客、货物和邮件不定期（包机）运输业务，且公司登记地址在台湾的航空公司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18
	纳税人提供的直接或者间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向委托方收取的全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收入，以及向国际运输承运人支付的国际运输费用，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结算的证明材料。
3.企业签订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19
	2016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乡镇出具的农户居住证明。
3.金融机构与农户签订的小额贷款合同。

	
	国家助学贷款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助学贷款台账、助学贷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3.《国家助学贷款利息明细表》。
4.学生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国债、地方政府债利息收入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用住房公积金在指定的委托银行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与指定的委托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3.该银行与个人签订住房贷款金额、利息收入清单。

	
	外汇管理部门在从事国家外汇储备经营过程中,委托金融机构发放的外汇贷款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委托金融机构发放的外汇贷款合同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统借统还业务中，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以及集团所属财务公司按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向企业集团或者集团内下属单位收取的利息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集团核心企业、财务公司与集团或集团下属公司签订的贷款或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3.企业集团或者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或对外发行债券取得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20
	被撤销金融机构以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有价证券、票据等财产清偿债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决定撤销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财产处置合同（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4.被撤销金融机构清理和处置财产取得收入的证明材料。

	21
	保险公司开办的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保监会对保险产品的备案回执或批复文件（复印件）。
3.保险产品的保险条款。
4.保险产品费率表。

	22
	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委托境内公司在我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的金融商品转让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委托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单位和个人）通过沪港通买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的金融商品转让收入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单位和个人）通过基金互认买卖内地基金份额的金融商品转让收入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金融商品转让收入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个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业务的金融商品转让收入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3
	金融机构与人民银行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或机构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的证明材料。

	
	银行联行往来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金融机构间的资金往来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或机构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的证明材料。

	
	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的转贴现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或机构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的证明材料。

	24
	符合规定条件的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或者再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不含信用评级、咨询、培训等收入)3年内免征增值税
	1.《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免征增值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免税的项目、依据、范围、期限等。
3.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复印件。

	25
	国家商品储备管理单位及其直属企业承担商品储备任务，从中央或者地方财政取得的利息补贴收入和价差补贴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免税的项目、依据、范围等。
3.接受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政府指定管理单位)委托，承担粮(含大豆)、食用油、棉、糖、肉、盐(限于中央储备)等6种商品储备任务，并按有关政策收储、销售上述6种储备商品，取得财政储备经费或者补贴的相关证明材料。

	26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企业签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合同（已经企业所在地省级或市州、县市区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原件和复印件；
3.省级或市州、县市区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登记证明资料。

	27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企业签订属于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的能源管理项目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3.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相关技术，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规定的技术要求的证明材料。

	28
	2017年12月31日前，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科技部门对科普活动、科普基地认定的证明材料。

	29
	政府举办的从事学历教育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全部归该学校所有的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经相关部门批准成立的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财政收入汇缴专户缴款书原件及复印件。
4.学校提供的统一账户证明材料。
5.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30
	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主要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收入归学校所有的企业，从事《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注释》中“现代服务”（不含融资租赁服务、广告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不含文化体育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和桑拿、氧吧）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经相关部门批准成立的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财政收入汇缴专户缴款书原件及复印件。
4.学校提供的统一账户证明材料。
5.企业场地、出资方、运营情况等情况说明及销售服务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31
	家政服务企业由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提供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企业与家政服务员签订的半年及半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4.企业为家政服务员按月足额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清单或家政服务员书面提出不再缴纳社会保险，并出具其所在乡镇或者原单位开具的已缴纳相关保险的证明。
5.企业通过金融机构向家政服务员实际支付不低于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清单。

	32
	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发行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纳税人可从事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
3.取得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33
	军队空余房产租赁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房产属于军队的相关证明材料。
3.房产租赁合同。

	34
	为了配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按房改成本价、标准价出售住房取得的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提供房改批文等有关证明材料。
3.出售住房合同及收入证明材料。

	35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36
	涉及家庭财产分割的个人无偿转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
	1.《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表》。
2.房屋产权证明、土地使用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无偿转让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遗嘱继承的应提供受赠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下列情形分别应再提供：
①离婚财产分割的，提供离婚证明原件、民政部门确认的财产分割协议或法院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
②继承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提供公证机关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遗嘱人处分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提供公证机关出具的遗嘱公证书和遗嘱继承权公证书或接受遗赠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④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赡养人的，提供证明赠与人和受赠人抚养关系或赡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或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抚养关系或赡养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⑤其他情况，提供证明赠与人和受赠人亲属关系的人民法院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或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房产所有人赠与公证书和受赠人接受赠与公证书，或双方共同办理的赠与合同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7
	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返还收入的相关证明材料。

	38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让、转让或收回自然资源使用权（不含土地使用权）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39
	随军家属就业
	1.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军（含）以上政治和后勤机关出具的随军家属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军（含）以上政治和后勤机关共同出具的加盖部队公章的"安置随军家属达到规定比例企业"的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2.从事个体经营的随军家属：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师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可以表明随军家属身份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0
	军队转业干部就业
	1.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师以上部队颁发的转业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3）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2.为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转业干部就业人员占全部在职职工比例的情况说明。
（3）师以上部队颁发的转业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41
	跨境服务
	1.《跨境应税服务免税备案表》；
2.跨境服务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3.服务发生在境外的应提交服务地点在境外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4.向境外单位提供跨境服务，应提交服务接受方机构所在地在境外和服务收入全部从境外取得的证明材料；
5.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资料。
跨境服务合同原件为外文的，应提供中文翻译件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者单位盖章。境外资料无法提供原件的，可只提供复印件，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字样，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者单位盖章；境外资料原件为外文的，应提供中文翻译件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者单位盖章。主管税务机关对提交的境外证明材料有疑议的，可以要求纳税人提供境外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42
	ABS船级社船检服务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美国ABS船级社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43
	青藏铁路运输服务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44
	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特殊服务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45
	2016年12月31日前，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小额贷款公司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乡镇出具的农户居住证明。
3.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小额贷款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小额贷款合同。
4.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由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证明材料；小额贷款公司由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独资成立的证明材料。

	46
	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资产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转让、融资租赁合同或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3.处置不良资产收入（含接受不良债权取得利息收入、资产及项目评估和审计服务收入）相关证明材料。

	二、增值税即征即退项目

	1
	管道运输服务
	1.管道运输服务企业申请资格备案需报送的资料：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管道运输服务企业申请退税需报送的资料：
（1）《退（抵）税申请审批表》。
（2）企业退税申请报告（列明企业基本情况、管道运输收入情况，已缴税额、应退税额的计算等，加盖企业公章）。
（3）《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银行征收专用）》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
	有形动产融资租赁
	1.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企业申请资格备案需报送的资料：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批准企业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商务部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企业实收资本是否达到1.7亿及达到1.7亿元的时间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企业申请备案时仅需提供第一、二项资料或第一、三项资料。
2.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企业申请退税需报送的资料：
（1）《退（抵）税申请审批表》。
（2）企业退税申请报告（列明企业基本情况、有形动产融资租赁项目运营情况，已缴税额、应退税额的计算等，加盖企业公章）。
（3）退税涉及的有形动产融资租赁项目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银行征收专用）》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三、扣减增值税项目

	1
	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1.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提供：
①《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原件及复印件。
2.安置企业提供：
①《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②新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原件及复印件。
③企业与新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工资发放清单，企业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录。
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

	2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1.创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提供：
①《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②《就业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2015年1月27日前取得的《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
③个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安置企业提供：
①《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②《就业创业证》或2015年1月27日前取得的《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
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工资发放及社会保险费缴纳清单。

	四、特定项目

	1
	个人销售住房免征增值税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房屋买卖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3.房屋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4.契税完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5.交易双方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